
1、关于权益性投资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164号）规定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

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

至 2022年 12 月 3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涉

及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4号）规定的免于办

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月 31 日。

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关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等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一、《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164号）规定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优惠政策，执行期

限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执行期限

延长至 2022年 12 月 31日。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

算清缴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94号）规定

的免于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3、关于延续实施外籍人员津补贴等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164号）规定的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优惠政策、中央企业负责人

任期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4、关于出口货物保险增值税政策

一、自 2022年 1 月 1 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对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下

列跨境应税行为免征增值税：（一）以出口货物为保险标的的产品责任保险；（二）



以出口货物为保险标的的产品质量保证保险。二、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上述跨境

应税行为的增值税征收管理，按照现行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的规定

执行。三、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本公告规定执行；已缴纳的相关税款，

不再退还。

5、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有关目录

一、《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2021年版）》（附件 1）、

《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目录（2021年版）》（附

件 2）和《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2021年版）》（附件 3）

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二、对 2021 年 12月 31日前（含 12 月 31日）批

准的按照或比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

号）规定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项目和企业，在 2022年 6 月 30 日前（含 6

月 30日）进口设备，继续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能源

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知》（财关税〔2019〕38

号）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国内投资项目

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的公告》（2012年第 83 号）执行。

6、关于纳税信用评价与修复的有关事项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一）

破产企业或其管理人在重整或和解程序中，已依法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并

纠正相关纳税信用失信行为的。（二）因确定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纳税信

用直接判为 D级的纳税人，失信主体信息已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不予公

布或停止公布，申请前连续 12个月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的。（三）

由纳税信用 D级纳税人的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纳税信用关联

评价为 D级的纳税人，申请前连续 6 个月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的。

（四）因其他失信行为纳税信用直接判为 D级的纳税人，已纠正纳税信用失信

行为、履行税收法律责任，申请前连续 12个月没有新增纳税信用失信行为记录



的。（五）因上一年度纳税信用直接判为 D级，本年度纳税信用保留为 D 级的

纳税人，已纠正纳税信用失信行为、履行税收法律责任或失信主体信息已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不予公布或停止公布，申请前连续 12个月没有新增纳税信

用失信行为记录的。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7、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

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先试点后推开。自 2021年 7 月 1日起，选择在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

安徽、青岛、云南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省（区、市）为单位开

展征管职责划转试点，探索完善征缴流程、职责分工等，为全面推开划转工作积

累经验。暂未开展征管划转试点地区要积极做好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征收划转准备

工作，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征管划转工作。


